
促进全省勘察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
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加快推进全省勘察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切实发

挥数字化技术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性与引领性作用，增

强行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制定如下若干措施。

一、增强行业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

1.打造创新协同平台。组建智能建造产业协作联盟勘察

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专委会，促进资源整合。组织勘察设计

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发挥优势互补，申报重点

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定向委托、揭榜挂帅、赛马择

优等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推进技术进步和迭代，提升服

务勘察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支撑能力。（责任单位：省

住建厅、省科技厅、省经信厅。排名第一的为牵头单位，下

同）

2.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鼓励勘察设计企业开发基于 BIM、

5G、AI、云计算等技术的协同设计应用系统，推动数字化技

术在设计中深度应用。整合电信运营商、勘察设计企业、互

联网企业、高校等单位的算力基础设施，搭建算力共享平台，

提供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大模型应用等算力服务。支持

勘察设计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聚焦高性能算力、编程

模型与训练框架、数据库系统等方面探索推进勘察设计行业



大模型研发。（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科技厅、省数据局）

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升级

3.加快管理数字化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勘察设计企业打

造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整合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强化全流

程数据贯通，加快全价值链业务协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

决策能力，提升企业整体运行效率。支持中小型勘察设计企

业从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的环节入手，加快推进远程协作、

数字化办公等应用，由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

伸拓展。鼓励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互联网平台等立足自身优

势，开放数字化资源和能力，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责任单位：省住建厅）

4.推进业务数字化提质。支持勘察设计企业以建设工程

为载体，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和物联感知设备、无人机倾斜

摄影、三维激光点云扫描等数字化技术开展测绘、勘探、测

试、试验等勘察活动。推进勘察设计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进

行参数化、协同化和智能辅助设计，实现建设工程设计成果

数字化交付。引导勘察设计企业建立知识管理系统，汇集设

计方案、标准规范、设计图集等知识资源；积极部署和探索

应用 AI 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在方案设计、概算编制等业务

场景中深度应用，助力提升工作效率，降低错漏风险，为设

计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支持勘察设计企业发挥数字化技术优

势，以单一市场主体承揽工程总承包管理业务，促进设计施

工深度融合；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发展涵盖投资决策、工



程建设、运营管理等环节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模式。引导

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以数字化技术、产品为支撑，提升全过程

集成化管理能力，向“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模式转

型。（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经信厅）

5.支持拓展数字化业务。引导勘察设计企业通过数字化

技术与产品，提供智慧住区、智慧楼宇系统解决方案，服务

住宅小区空间管理、设备设施管理、安防应急管理及能源管

理，满足公共建筑能耗监测、设备运行管理和智慧管控等需

求。支持勘察设计企业结合设计资源，融合地理信息数据、

生态环境数据以及供排水、供电、燃气、桥梁、隧道等市政

基础设施智能感知数据，形成城市级、区域级“数据中台”，

赋能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鼓励勘察

设计企业拓展智慧水利、能源、铁路、航务、冶金、化工等

业务，依托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通过数字孪生、物联网等

技术手段，发展多种数字化业务场景。（责任单位：省住建

厅、省经信厅）

三、强化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

6.加强“数字+勘察设计”专业人才供给。支持高校结

合自身基础优势，开设数字勘察设计、建设工程软件、智能

建造等相关专业，重点支持 AI 技术应用、区块链技术应用

等数字领域专业建设，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探索实施跨

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支持高校、企业共建人

才实训基地，依托科研项目、示范工程，提升学生实践应用



能力，加大培养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力度。（责任单位：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

7.加强“数字+勘察设计”从业人员培训。鼓励勘察设

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围绕大数据、AI、物联网等技术

在勘察设计中的实践应用，开发培训课程体系。完善注册建

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等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课程设计，

增加数字化技术等知识内容，探索建立数字化能力认证体系。

指导行业协会每年举办“建筑信息模型（BIM）设计竞赛”

等数字化技术专题交流活动，提升从业人员数字化技术应用

水平。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将数字化技术研发及应用成果等

因素纳入建筑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体系，优化复

合型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住建厅、

省教育厅）

四、健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

8.建立数字化转型标准规范。编制勘察设计行业数字化

转型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针对行业数字化转型中涉及的 BIM、

GIS、AI、北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制定基础

共性、核心应用、技术产品等重点标准，推动团体标准、地

方标准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协调互补、衔接配套，促进标

准在企业与项目中应用。研究制定勘察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数据

局、省市场监管局）

9.促进数字化转型交流合作。组织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征



集遴选企业数字化服务产品，择优纳入省创新产品应用示范

推荐目录，面向全省推广应用；广泛征集梳理勘察设计企业

管理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数字化业务等方面的优秀案例，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发挥省外服务工作站作用，指

导行业协会组织省内勘察设计企业赴“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开展对接推介活动。依托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行

业协会等交流合作平台，支持勘察设计企业联合建筑施工、

信息技术与服务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

设；推进行业数字化领域国内外标准认证、业务技术交流，

推动数字化技术、产品、标准及服务“走出去”；加强与国

内外领先的数字技术企业、研究机构的战略合作。组织企业

参与中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走进中东”推介交流会等

重大活动，提升勘察设计企业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责任

单位：省住建厅、省数据局、省经信厅）

10.完善数字化转型配套制度。遵循按质择优评标原则，

编制修订勘察设计招标文件示范文本，明确数字化技术应用

要求，增加数字化技术应用权重。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纳

入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应用至招标投标环

节，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竞争优势。综合数字化技术的投入

成本、创新价值、服务效益等因素，建立健全行业数字化技

术服务的市场价格体系，明确合理的服务取费和实施周期。

建立完善数据相关法规制度，为勘察设计行业数据应用、数

据安全等提供政策保障。（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发改委、



省数据局、省市场监管局）


